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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简单的事情。 之所以如此断言，是因为：作为一名律师

，崔武以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职业责任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

的青睐。此其一；作为一名律师中的作家，崔武以自己的文

学才能与法律智慧写出了越来越多的作品。此其二；作为一

名青年律师与一名青年作家，崔武以自己年轻的激情和年轻

的勇气，在法律与文学之间不断架设着桥梁、连接着纽带，

使法律越来越具有文学的华彩与魅力，使文学越来具有法律

的内涵与意义。此其三。 以上三者，对我来说都不具备。我

既非律师（只是为律师服务的打工者），也非作家（尽管平

常喜欢舞文弄墨，但要加入作家协会看来还有距离），却要

给一个做律师不凡、当作家不赖的青年朋友写序，的确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我的工作岗位已于3个月前

从全国律协调到了共青团中央。一个不在其位的人，怎么还

能够为律师著书立说写序呢？ 但是，邀我写序的决心不变，

请我做序的盛情不变的崔武律师发给我的一条短信让我有些

飘飘然。于是，我就慢慢地提起了笔。 他在短信中说：“我

想来想去，文学家们对法律未必熟悉，他们的思维常常与法

治意识相悖；法律家们又往往太专业，让大众对法律生隔阂

，使法律了无生趣。这个序比较适合您这样既有深厚法律学

养又有法律文化普及才能的权威来写。因为您对法律界和律

师界的熟悉程度无人可比。您虽然离开了律师杂志，但没有

离开法律界。您的看法应更无门户之见了！” 如此决心，如



此盛情，我就不便再推辞了。但是，他说我是权威，显然是

溢美之辞，与事实不符。他说到法律与文学各自的不足，我

倒是深有同感。因为，崔武律师用心与用情正在进行的探索

，正是为了弥补法律与文学各自本身的不足，以弥合两者之

间的鸿沟与藩篱。 此刻，展现我与各位读友面前的《法治与

理想》，正是崔武律师如此探索与追求的写照、如此思考与

表达的结晶。 这是一部融随笔、杂文、时评、散记、辩词于

一体的作品集，这也是一部崔武律师从业以来下功夫最多、

倾注感情最深、投入精力最大的作品集，这更是展现与见证

中国法律人尤其是青年法律人“独立之思考、思想之自由”

境界的作品集。 由此，我才最终下定为他的作品写序的决心

。尽管为崔武律师写序的履约依旧不简单、任务依旧不轻松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与作者有同感、有同悟、有同思、有

同想的同道人，应该拿起笔来向这位作者表示祝愿和敬意，

向各位读者表示问候并予以真诚推荐。 其实说起崔武律师，

我还得先说说让许多中国律师耿耿于怀的《中国律师报》。

1993年，以肖扬部长为首的司法部党组决定，创办一张以宣

传中国律师制度、反映中国律师风貌、探讨中国律师业务、

推进中国律师改革、完善中国律师管理为宗旨的《中国律师

报》，以呼应司法部党组推出的“重点之重”的中国律师业

改革与发展。刊号申办成功之后，司法部将报纸交由《法制

日报》管理。 当时，全国律师一片欢呼，中国律师业终于拥

有了一张自己的报纸。 不料，风云突变。 1998年，司法部主

要领导调整，《中国律师报》也随之调整。 调整的结果是，

法制日报领导决定将《中国律师报》变成《百姓信报》⋯⋯ 

然而，这个调整的结果没有得到律师的认可，也没有受到市



场的青睐，更没有博得社会的好评。 于是，两年之后，《百

姓信报》摇身一变又成了《法律服务时报》。 经过用心地摸

索、经过用力地探索，《法律服务时报》又开始渐渐走进律

师的视线、走进法律人的心灵。同时，发行量渐渐上升，影

响力也渐渐扩大⋯⋯ 谁也没想到，历史又与这张报纸开了一

个玩笑。3年之后，《法律服务时报》又改名了。这时，她的

名字叫《法制早报》；这时，《法制早报》准备引进资金，

大干一场了；这时，留下来的那些报人祈望这张报纸长命百

岁，做大做强⋯⋯ 当然，这只是一种幻想、一种臆想、一种

猜想。 新来的《法制日报》报社领导发现了这张报纸的软肋

，因而主张给这张报纸一个新的名字、一条新的前途、一种

新的机遇。 2007年初，一张新的名为《法制日报&#8226.周末

》的报纸悄悄在首都亮相。 这张新的报纸一改过去的策划模

式、采编思路、设计风格、行文格式，从而为这张报纸增添

了新的亮色、增多了新的创意、增强了新的竞争力⋯⋯ 之所

以不厌其烦地列举与回顾这张报纸的往事，是因为这张报纸

与许多中国律师的情感有关、与许多中国律师的业务有关、

与许多中国律师的思考有关。不管这张报纸的命运发生怎样

的联系、出现怎样的变化，他们总是不离不弃、不改初衷。 

他们是值得钦佩的中国律师。 崔武就是一位这样的律师。 崔

武律师的可敬之处，首先在于他所钟爱的事业、钟爱的载体

、钟爱的追求，永远情有独钟，永远专心致志。而不管周围

的环境如何不利，也不管相识的朋友如何不解。他对《中国

律师报》的起起落落，他对中国律师业的分分合合，虽有自

己的看法，更有自己的做法。尽管他并非只给《法律服务时

报》与《法制早报》撰稿，但他最钟情地可能还是这张与律



师有关的报纸。看法决定做法，这个做法就是始终以自己的

眼睛独自观察，以自己的语言独立表达。表达他对中国律师

业改革与发展的忧虑，表达他对中国法治进程的思考。 其次

，在于他善于利用传媒、勤于运用传媒进行表达的技巧与智

慧。一般来说，一位优秀的律师，一定是一个对传媒有感情

、有办法、有创见的人。崔武律师在繁忙的办案之余，办网

站、发评论、写新闻、做访谈，风风火火，有声有色。这种

特色表现，除了因为他曾经从事传媒职业外，更因为他从与

传媒的合作中尝到了甜头，享受到了合作共赢与智慧表达的

乐趣。 最后，在于他的思考境界与表达方式。律师，是一个

不仅仅需要技巧与智慧的职业，还是一个更需要思考与表达

的职业。怎样思考？如何表达？对任何一个律师来说，绝非

易事，又非难事，却是大事。就我对崔武律师的简单了解，

他是一个对业务举轻若重，对思考举重若轻的人。因为举轻

若重，他对客户认真负责、极端尽责；因为举重若轻，他对

思考的境界是希望循序渐进，他对表达的方式是追求微言大

义。 大凡当律师的，不管你是为什么当的律师，也不论你是

怎么当的律师，一般都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谋食。这时的

律师还仅仅把律师当成一个职业、一个行当、一个饭碗，所

以主要着眼于解决生计问题。这时，他还顾不上考虑其他重

大问题。这个阶段又可以称之为谋职或谋生；二是谋艺。这

时的律师已经将自己这份职业当成了专业，不管他要想的还

是他要做的就是如何提高专业技能，如何提升专业水平，如

何打造自己的专业特色品牌，如何使自己的专业特长不断出

色。最重要的是，如何使自己从一个工匠性的律师成为专家

型的律师；三是谋道。这个道，不仅仅是服务之道，还是治



国之道。进入谋道阶段的律师，已经将自己的职业和专业上

升到了事业。这时，他为之所忧所虑、他为之所思所想的，

是如何以自己的专业技能与专业智慧，影响、带动、领导更

多的人去帮助弱者、服务社会，是如何以自己的言行去告诉

他人、告诉社会关于法治的要义与法律的含义。 想法决定说

法，思路决定表达。 怎么想，只是一种水平；怎么说，才是

一种能力。 当律师的怎么想，决定于他自身的本质与品质；

当律师的怎么说，决定于他自身的本领与悟性。 记得美国前

国务卿鲍威尔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着急的事，慢慢地说；

大事要事，想清楚说；小事琐事，幽默地说；做不到的事，

不随便说；伤人的事，坚决不说；没有的事，不要胡说；别

人的事，谨慎地说；自己的事，坦诚直说；该做的事，做好

再说；将来的事，到时再说。” 崔武律师的这部作品集，正

是一位律师“怎么想”与“怎么说”的作品集。 关于说，有

的人是想说，有的人是敢说，有的人是能说，有的人是会说

。想说而未说只是想法，想说而已说才是说法。说别人未说

和不说的是敢说，说别人说了却说不出水平的是能说，说别

人已经说了却说不出高度和深度的是会说。能说的人，是能

把复杂的话说得很简单，也能把简单的话说得很深奥；会说

的人，知道什么时候对哪些人说，知道什么时候要把复杂的

话说得很简单，把简单的话说得很深奥。 崔武律师在这方面

是一个探索者，是一位实践者，是一位成功者。 在他的文章

中，我们看到，他把许多深奥的哲理与复杂的法理变成了简

单的道理，如“法不置人于两难”、“人民的幸福是最高的

法律”、“国家是增进全民福利之工具”、“人民陪审员，

要的就是不懂法”、“婚内强奸,且慢大刑侍侯”、“风能进



，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无财产即无正义”、“枪炮作

响法无声”⋯⋯这些简单的道理对于明白如晓地理解法律，

显然是大有帮助的。在他的文章中，有的标题就是一个法律

课题，有的标题就是一条法律条文，有的标题就是一句法律

谚语。如“你有权保持沉默”、“法多不灵，楔多不紧”、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泡是最有效的警察”、“法无禁

止即自由VS法无授权即禁止”、“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

法官”、“法律不管床上之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但是，现在有不少“随笔”

与“杂文”，但往往是说教多、说理多、引文多、理论多，

缺少可读性，缺乏影响力。正如文人学者“之乎者也”一般

，出言必提法言法语，看似深奥，实则晦涩。我常常想，法

律界为什么就没有“易中天”？为什么就不能出现“于丹”

？ 作为社会正义与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律师是最了解民情、

最理解国情的人。所以，律师是最有办法、最有条件、最有

能力在法律与文学之间，为社会、为百姓架设一座了解法律

精神、理解法治真谛的桥梁。 在我看来，崔武律师写作的初

衷正是如此。以通俗的语言说深奥的法理，以简单的语言说

复杂的法律，以明白易晓的语言说晦涩难懂的法学。 更能说

明他的思考境界之广与表达方式之活的是,他在本书中给我们

提供了不少鲜活的案例.不仅如此,他还善于与敢于对现实生活

中司空见惯的不正常现象进行评判,如“法能包治天下吗?”、

“好表现自己，有何不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卖淫嫖娼处罚升级带来执法尴尬”、“二奶的辩护词”。更

有意思的是，崔武常常运用文学手法如虚拟、描摹等，来说

明某个法理、某条法律，如“崔武见庄子”、“贪官夜访崔



武”等佳作。 在我们普法工作中，有时往往洋洋万言反而不

及一句法律谚语、一个案例故事。从类似于 “法律不保护权

利上的睡眠者”，我们知道不能无视自己权利的存在。正如

我们从米兰达规则就可以了解到“沉默权”的内涵。欧美一

些国家法学院采用的诊所式教学法，据说大致都是如此。但

遗憾的是，我们的普法工作很少采用如此切实可行的良方。 

极力主张以“趣味主义”做事业、做学问的梁启超先生说：

“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

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

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

我常常想动员别人也学我这样的生活。”崔武还年轻，却已

对并不年轻的人生法则了然于胸。他知道该怎么想，该怎么

说，该怎么做。于是，他始终在自己追求的趣味中生活与忙

碌；他始终在追求一种笔耕不辍、思考不断的生活；他始终

希望将自己的思考转化成有趣味的智力成果。 这部《法治与

理想》，仅仅是他其中的部分成果。 我们有理由对他的未来

充满期待。有一个故事说：三个年轻人一起在建一座教堂。

有人问他们：“你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砌砖

头。”“第二个人回答说：“我在建教堂。”第三个人则说

出了另外一番话：“我在建造一个净化人们心灵的场所。”

多年以后，第一个人是一名普通工人，第二个人则成了一名

专业工匠，而第三个人却已经成了一名建筑大师。 从崔武律

师的辩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他在文学上的禀赋让他代理

的许多案件成为经典。如那篇为东航机长所作《让劳动自由

的歌声响彻天上人间》就是一篇激情洋溢的法律美文，充满

着征服人心的“理气”。可以说，他的辩词与他的其它文章



一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直接推动着法治的进步

。作家与律师的双重身份，注定了他不仅仅是个坐而论道的

角色。 从思考到表达，说明了一个人的境界；从表达到笃行

，则预测了一个人未来的命运。 中国法治的理想是什么？读

过本书，相信你会有所悟；崔武律师的未来是什么？读完本

书，相信你会有所思。 再一次祝贺年轻的崔武、年轻的崔武

律师、年轻的崔武作家！ 是以为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